文登区统计行政执法服务指南
一、 事项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给统计局报表的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

二、项目信息

	项目

编码
	项目名称
	子项

名称
	审批类别

	1001
	统计违法、违规行为行政处罚
	无
	行政处罚


三、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1983年12月8日主席令第九号，2009年6月27日予以修改）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依法查处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统计违法行为。第四十一条第一款：作为给统计局报表的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予以通报；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一）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的。第二款：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第三款：个体工商户有本条第一款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1983年12月8日主席令第九号，2009年6月27日予以修改）第四十二条：作为给统计局报表的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迟报统计资料，或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体工商户迟报统计资料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四、受理机构

由文登区统计局执法监督科受理

五、审批机构

由文登区统计局决定

六、处罚条件

给统计局报表的企业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

1、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拒绝答复或者不如实答复统计检查查询书、拒绝、阻碍统计调查、统计检查和转移、隐匿、篡改、毁弃或者拒绝提供原始记录和凭证、统计台账、统计调查表及其他相关证明和资料

2、迟报统计资料，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

七、办理流程

（一）行政执法流程图

(适用一般程序案件)






















（二）办理方式
1、确定检查单位：综合运用全面检查、专项检查、重点抽查的方式确定检查单位。

2、拟订检查方案：包括检查的内容、依据、时间和组织形式。

3、通知被检查单位：实施统计执法检查之前，应提前通知被检查单位，告知检查机关的名称，检查的内容、范围、时间，对被检查单位的具体要求。

4、实施检查工作：出示执法证，并按照拟订的检查方案实施检查。提出处理意见或建议：

(1)未发现统计违法行为的，应作出统计执法检查结论并告知被检查单位；

(2)统计违法行为轻微的，向被检查单位发出《限期改正通知书》；

(3)统计违法行为情节较重需要立案查处的，依照统计违法案件查处程序办理，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统计违法案件查处程序

查处统计违法案件的程序为：立案、调查、处理、结案。

 1、立案。对统计执法检查中发现的统计违法案件由统计统计执法检查领导小组予以立案，填写《立案审批表》，报分管局长审批。

2、调查取证。决定立案查处的案件，由两人以上的执法人员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取证，填写调查笔录。调查人员应当合法、客观、全面、公正地搜集证据，不得主观臆断、偏听偏信，不得篡改、伪造证据。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材料翔实可信。

3、处理。调查结束后，由调查人员将调查情况及处理建议报统计执法领导小组负责人，经集体研究后向当事人送达《统计违法行为告知书》，告知当事人统计局认定的违法事实和实施处罚的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调查人员填写《统计违法行为处理意见审批表》报局领导审批，经批准后，向当事人送达《统计违法行为处理决定书》，实施行政处罚。立案查处的统计违法案件，应在立案后三个月内处理完毕；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办理期限的，应按规定报经批准，但延长期不得超过三个月。

4、结案。统计违法案件处理决定得到完全执行后，予以结案，填写结案登记表。

统计违法行为投诉、举报程序

1、登记。建立《统计违法行为投诉、举报登记簿》，记录来信、来电、来访的内容，具体包括被投诉举报的单位、内容、举报人的基本情况。
2、处理。对投诉举报的内容，按照具体情况进行处理：对管辖权内的统计违法行为按照统计执法检查程序和统计违法案件查处程序办理；对管辖权外的其他违法行为，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3、告知处理结果。对投诉举报内容办理的结果，应在处理完毕后告知投诉举报人。

八、办理时限

立案查处的统计违法案件，应当在立案后三个月内处理完毕；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办理期限的，应当按规定报经批准，但延长期不得超过三个月。统计违法案件处理决定执行后，予以结案。

九、监督和投诉渠道

监督和投诉应由部门监督机构受理。

（一）监督投诉：文登区统计局

（二）电话投诉：8452920

十、救济渠道

（一）听证权利

1、统计行政管理部门作出对单位处以五万元以上罚款，对个人处以三千元以上罚款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在被告知后三日内提出，统计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听证。当事人不承担听证的费用。

2、听证依照《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程序进行。

（二）陈述申辩权利

发现行政许可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告知利害关系人，申办人和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文登区统计局应当听取申办人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三）国家赔偿权利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统计行政管理部门违法给予行政处罚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提出赔偿要求。

（四）行政复议权利

当事人对统计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在60日内依法向文登区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五）行政诉讼权利

当事人对统计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在3个月内依法向文登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十一、办公地址和时间

(一）办公地址：文登农商行18楼

（二）联系电话：0631-8452920

（三）办公时间：国家法定工作日

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30 

                                  

    　　　　　　　

　　　　　　　　　　　　　　　　　　

发现案由符合立案条件的，应在7日内予以立案，并制作案件立案审批表报批





立案审核





立案审批





调 查 取 证





抽样取证制作抽样取证凭证，取得有关证据





证据不足补充调查取证





现场检查制作现场检查笔录





询问当事人或证人，制作调查笔录





先行登记保存，制作先行证据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７日内作出处理





其他证据





专业性问题由法定部门鉴定





不符合立案条件的承办人


提出撤销立案申请





案件调查结束，审查证据


制作案件处理意见书报批





处理意见审批





处理意见审核





案情复杂或给予较重行政处罚的，由处罚机关领导集体讨论决定拟处罚意见





撤消立案审核





作出对公民罚款超过500元、对法人或其他组织罚款超过2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可要求组织听证





撤消立案审批，立案撤消





送达拟处罚决定通知书，并告知当事人拟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享有陈述、申辩权。


当事人3日内提出陈述、申辩


。





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并予以复核





进入听证程序





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案件自立案之日起，应当在三个月内办理完毕；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办理期限的，应当按规定报经批准，但延长期不得超过三个月





执行处罚决定





案卷装订归档





制作结案报告





自觉履行处罚





申请法院执行








